
编制安全预评价报告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1）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方针，为被评价

企业新建项目在设计、建设安装、投用等各个阶段提供安全对策措施，

以利于提高本项目本质安全程度； 

2）分析被评价企业新建项目筹建、建设和投用后等过程中可能

存在的和潜在的危险因素，找出本项目存在的缺陷和不足，并提出消

除、预防或减弱各过程中危险性的安全对策措施；  

3）评价被评价企业新建项目所采取的安全技术措施和管理措施

的完备性、科学性、有效性，选择系统安全最优方案和管理决策； 

4）为被评价企业的监管部门实施安全管理监督提供依据。  

二、承办机构  

具有资质的中介服务实施机构。 

三、服务对象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

《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山东省<危险化学品建

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需

要进行安全预评价的企业项目。  

四、服务条件  

具有被评价企业类型业务范围的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的中介

服务实施机构。  



五、服务流程  

安全预评价程序为：前期准备；辨识与分析危险、有害因素；划

分评价单元；定性、定量评价；提出安全对策措施建议；做出评价结

论；编制安全预评价报告等。 

六、服务时限  

签订安全评价委托合同后，到出具安全预评价报告后为止。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山东省安全评价收费指导价(试行)》（鲁安管协字[2006]4号） 

八、咨询方式  

评价部门经理 谢强 电话：18653392175 

  



编制安全验收评价报告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1）检查建设项目的安全设施是否已与主体工程同时设计、同时

施工、同时投入生产和使用。 

2）安全设施是否符合国家有关安全生产的法规、规定和技术标

准。 

3）从整体上评价建设项目在试运行期间的运行状态和安全管理

是否正常、安全、可靠，提出合理可行的安全对策措施及建议。 

4）为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提供依据。 

二、承办机构  

具有资质的中介服务实施机构。 

三、服务对象  

依据《危险化学品建设项目安全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全生产

监督管理总局令[2012]第 45号，根据[2015]第 79号进行修订）等安

全方面相关法律、法规要求，需要进行安全验收评价的企业项目。  

四、服务条件  

具有被评价企业类型业务范围的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的中介

服务实施机构。  

五、服务流程  

安全验收评价包括：危险、有害因素的辨识与分析；符合性评价

和危险危害程度的评价；安全对策措施建议；安全验收评价结论等内

容。 



  安全验收评价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评价：评价对象前期（安

全预评价、可行性研究报告、初步设计中安全卫生专篇等）对安全生

产保障等内容的实施情况和相关对策实施建议的落实情况；评价对象

的安全对策实施的具体设计、安装施工情况有效保障程度；评价对象

的安全对策措施在试投产中的合理有效性和安全措施的实际运行情

况；评价对象的安全管理制度和事故应急预案的建立与实际开展和演

练有效性。 

六、服务时限  

签订安全评价委托合同后，到出具安全验收评价报告后为止。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山东省安全评价收费指导价(试行)》（鲁安管协字[2006]4号） 

八、咨询方式  

评价部门经理 谢强 电话：18653392175 

  



编制安全现状评价报告服务指南 

一、办理依据  

贯彻“安全第一，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方针，确保危险化学

品经营单位的危险化学品经营业务在安全方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

安全生产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

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标准的规定，防止危险化学品事故发生，

做到长期安全经营，并根据相应评价导则辨识出该项目中存在的危险、

有害因素，提出消除或减低经营过程中危险、有害因素的安全对策措

施及建议，为危险化学品经营全过程的安全管理、安全投入及安全经

营提供依据和措施，同时也为政府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对该项目资

格审批和监督管理提供依据。 

二、承办机构  

具有资质的中介服务实施机构。 

三、服务对象  

需要进行安全现状评价的企业项目。  

四、服务条件  

具有被评价企业类型业务范围的安全评价机构资质证书的中介

服务实施机构。  

五、服务流程  

1）确定现状安全评价范围 

2）收集、整理安全评价所需资料 

3）确定安全评价采用的安全评价方法 



4）定性、定量分析安全评价内容 

5）与被评价单位交换意见 

6）整理、归纳安全评价结果 

7）编制安全评价报告 

六、服务时限  

签订安全评价委托合同后，到出具安全现状评价报告后为止。  

七、收费依据及标准  

《山东省安全评价收费指导价(试行)》（鲁安管协字[2006]4号） 

八、咨询方式  

评价部门经理 谢强 电话：18653392175 

 


